
基 本 介 绍

简易注销流程：
1、公示-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://hb.gsxt.gov.cn/index.html-通过企业联络员和营业执照信息

填写登记信息后点击“登录”-企业信息填报-简易注销公告填报-下载全体投资人承诺书打印签字盖章后，扫

描或拍照上传（公告期20日），期满后30日内必须到网上或现场提交注销申请。（公示成功后若不想注销，

可选择撤销简易注销公告，撤销后也可再次公告）

2、提交注销登记申请-公告期20日满后的30日内湖北政务网上提交

（ http://zwfw.hubei.gov.cn/ ）湖北政务服务网--登陆（可支付宝扫码登陆）--选择宜昌—宜昌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—内资公司注销登记—在线办理—我已阅读并承诺--跳转到湖北省市监局业务网站--左侧【我的业

务】-业务办理-注销便利化-新办-根据事项填写保存签名提交，并将执照正副本原件交回登记机关。

跳转到湖北省市监局业务网站后点页面左侧【我的业务】--可以填报或查看所有在办业务及已办业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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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规注销流程：
1、公示-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://hb.gsxt.gov.cn/index.html-企业信息填报-注销公告-清算组和

债权人公告2项内容，清算组成员至少二人（公告期45日）。期满后可到网上或现场提交注销申请。（公示

成功后若不想注销，可选择撤销清算组备案及债权人公告，撤销后也可再次公告）

2、提交注销登记申请-公告期45日满后网上提交， http://zwfw.hubei.gov.cn/湖北政务服务网--登陆

（可支付宝扫码登陆）--选择宜昌—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—内资公司注销登记—在线办理—我已阅读并承

诺--跳转到湖北省市监局业务网站--根据事项填写保存签名提交，并将执照正副本原件交回登记机关。

跳转到湖北省市监局业务网站后点页面左侧【我的业务】--可以填报或查看所有在办业务及已办业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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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注销登记→注销登记
简易注销→注销便利化



1、简易注销操作流程示例：
       （1）简易注销公示---百度搜索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湖北）”或是直接打开连接 

http://hb.gsxt.gov.cn/index.html，点击“企业信息填报”，跳转至填报系统登录。

流 程 示 例



流 程 示 例

 通过企业联络员或电子营业执照点击“登录”，进入填报系统。



点击“注销公告填报”→“简易注销填报” 。

流 程 示 例



下载全体投资人承诺书打印签字盖章后，扫描或拍照上传。

流 程 示 例



公示成功后若股东又不想注销了，可以选择撤销简易注销公告，撤销后也可再次公告。

流 程 示 例



公示满20日后即可在湖北政务网上提交简易注销申请，0.5个工作日即可审核。

流 程 示 例



2、一般注销操作流程：
       （1）清算组及债权人公告---百度搜索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湖北）”或是直接打开连接 

http://hb.gsxt.gov.cn/index.html，点击“企业信息填报”，跳转至填报系统登录。

流 程 示 例



通过企业联络员和营业执照信息填写登记信息后点击“登录”，进入填报系统。

流 程 示 例



 点击“注销公告填报”→“普通注销填报”，进行清算组人员填写。

流 程 示 例



 填写时注意：注销原因由企业结合实际勾选（单选）相应解散事由。如清算组成员不涉及非自然人，则点
击红色减号按钮删除该行。清算组至少包括清算组负责人1人、清算成员1人（共2人）。填报完成后可进行
信息预览。

流 程 示 例



 信息确认无误后点击保存并提交，点击确认备案后完成清算组备案填报。

流 程 示 例



信息填写无误后预览并保存公示。

流 程 示 例



公示成功后若有修改，可以选择修改或者撤销注销公告，撤销后也可再次公告。

流 程 示 例



公示满45日后即可在湖北政务网上提交简易注销申请，0.5个工作日即可审核。

流 程 示 例



简易注销政务网办理流程



简易注销政务网办理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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